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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152          证券简称：维科精华          公告编号：2011-019 

宁波维科精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宁波维科精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宁波维科精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宁波维科精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0201020102010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重要内容提示重要内容提示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召开前本次会议召开前本次会议召开前本次会议召开前存在存在存在存在提出临时提案提出临时提案提出临时提案提出临时提案的情况的情况的情况的情况：：：：公司公司公司公司于于于于 2011201120112011 年年年年 4444 月月月月 15151515 日发日发日发日发

出增加临时提案的出增加临时提案的出增加临时提案的出增加临时提案的本次股东大会本次股东大会本次股东大会本次股东大会的的的的补充通知补充通知补充通知补充通知，，，，即即即即增加了增加了增加了增加了《《《《关于收购兴洋关于收购兴洋关于收购兴洋关于收购兴洋

浙东浙东浙东浙东（（（（宁波宁波宁波宁波））））毛毯有限公司部分存货和机器设备的议案毛毯有限公司部分存货和机器设备的议案毛毯有限公司部分存货和机器设备的议案毛毯有限公司部分存货和机器设备的议案》》》》。。。。    

 

宁波维科精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0 年年度股东大会于 2011 年 4 月 28 日

上午在宁波市和义路 99 号维科大厦十楼公司会议室召开。参会股东及股东授权

代表共 4 人，代表股份 125,305,207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42.69%，符合《公

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公司董事长何承命先生主持本次大会，公司

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出席了本次会议。 

会议以记名投票表决方式审议了如下议案： 

一一一一、、、、公司公司公司公司 2222000010101010 年度年度年度年度董事会董事会董事会董事会报告报告报告报告        

该事项表决结果为：同意 125,305,207 股，占出席会议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100%，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二二二二、、、、公司公司公司公司 2020202010101010 年年年年度度度度财务决算报告财务决算报告财务决算报告财务决算报告    

该事项表决结果为：同意 125,305,207 股，占出席会议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100%，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三三三三、、、、公司公司公司公司 2020202010101010 年度利润分配的方案年度利润分配的方案年度利润分配的方案年度利润分配的方案    

经江苏天衡会计师事务所审计，公司 2010 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的合并净

利润 62,275,960.24 元，以母公司口径实现的净利润 30,767,027.6 元为基数，

提取 10%法定盈余公积金 3,076,702.76 元，加上母公司上年结转未分配利润

257,184,136.84 元，本年度母公司实际可供股东分配的利润是 284,874,461.68

元。 

公司以 2010 年末总股本 29349.42 万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股派发 0.6

元（含税），计 17,609,652.00 元，剩余未分配利润 267,264,809.68 元，结转下

年度。本年度不进行资本公积转增股本。 

该事项表决结果为：同意 125,305,207 股，占出席会议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100%，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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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四四四、、、、公司公司公司公司 2020202010101010 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该事项表决结果为：同意 125,305,207 股，占出席会议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100%，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五五五五、、、、公司公司公司公司 2020202010101010 年度年度年度年度监事会报告监事会报告监事会报告监事会报告    

该事项表决结果为：同意 125,305,207 股，占出席会议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100%，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六六六六、、、、关于为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的议案关于为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的议案关于为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的议案关于为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的议案 

作为一家控股型的产业集团公司，基于控股子公司经营的实际需要，在符合

国家有关政策前提下，2011 年公司同意向下属所有控股子公司继续提供合计不

超过人民币 70000 万元的贷款担保（含贷款、信用证开证、银行承兑汇票、保函

担保、内保外贷等）额度，单笔担保期限不超过一年。上述 70000 万元的担保额

度以融资担保余额计算。并授权董事长在额度范围内签订担保协议，本授权有效

期至下次年度股东大会召开日止。 

该事项表决结果为：同意 125,305,207 股，占出席会议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100%，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七七七七、、、、关于与维科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进行银行融资互保的议案关于与维科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进行银行融资互保的议案关于与维科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进行银行融资互保的议案关于与维科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进行银行融资互保的议案    

为满足公司日常融资的需要，根据《关于规范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行为的通知》

的有关规定，在公司要求下，维科集团同意继续与公司进行银行融资互相担保。 

银行融资互相担保主要内容： 

1、双方（包括本公司控股子公司）在向银行正常融资（包括开具票据业务） 

时，由双方相互提供信用担保。 

2、公司为维科集团提供担保的总金额不超过人民币 80000 万元，维科集团

为公司担保的总金额则不受此上额限制。上述数据以融资担保余额计算。 

3、本次担保合作期限为 1 年，自公司本次股东大会审议批准之日起计算。 

4、双方各自自行承担融资责任，因融资违约行为引起的一切损失，由融资

方承担。 

5、双方同意：一方在要求另一方为己方正式提供信用担保时，应向另一方

提供其认可的反担保措施。否则，另一方有权不提供信用担保。 

该事项表决结果为：同意 54,045,268 股（关联股东维科控股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回避了本次表决），占出席会议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反对 0 股，

弃权 0 股。 

八八八八、、、、关于向关于向关于向关于向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拆借资金的议案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拆借资金的议案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拆借资金的议案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拆借资金的议案    

为满足公司各种业务发展的资金需求，公司要求控股股东维科控股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提供一定的资金支持，维科控股同意向本公司及本公司关联方在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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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提供不超过 4 亿元的资金中短期拆借，主要用于补充公司的流动资金。 

本项资金拆借的资金使用费用按照不高于同期银行贷款利率确定，并授权董

事长在额度范围内签订资金拆借协议，本授权有效期至下次年度股东大会召开日

为止。 

该事项表决结果为：同意 54,045,268 股（关联股东维科控股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回避了本次表决），占出席会议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反对 0 股，

弃权 0 股。 

九九九九、、、、关于以资产抵押申请银行信贷的授权的议案关于以资产抵押申请银行信贷的授权的议案关于以资产抵押申请银行信贷的授权的议案关于以资产抵押申请银行信贷的授权的议案    

为满足公司经营活动的正常开展，同时规范公司的大额资产处置行为，根据

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对公司在向银行（债权人）申请信贷的事项中涉及的

资产抵押行为进行授权管理，具体规定如下： 

1、公司向银行（债权人）进行资产抵押涉及的金额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

的负债总额 50%以下的，且金额低于 60000 万元，授权董事长在本额度内签署相

应的信贷（抵押）合同； 

2、公司向银行（债权人）进行资产抵押涉及的金额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

的负债总额 50%以上的，或金额高于 60000 万元，对超出额度后的信贷（抵押）

合同经董事会批准后实施； 

3、资产抵押金额以帐面价值余额为计算标准； 

4、控股子公司或者参股公司发生上述事项的，视同本公司行为，由董事长

（会）依据上述条款进行授权，并由公司委派的董事（股东代表）在所任职的企

业依照公司的决定和法定程序实施。 

本授权有效期至下次年度股东大会召开日止。 

该事项表决结果为：同意 125,305,207 股，占出席会议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100%，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十十十十、、、、关于关于关于关于 2020202010101010 年日常性关联交易执行情况的议案年日常性关联交易执行情况的议案年日常性关联交易执行情况的议案年日常性关联交易执行情况的议案    

2010 年度，公司与控股股东维科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共

计发生关联采购 21,199,055.19 元，关联销售 64,940,233.22 元（关联销售金额

占公司主营业务收入的比例为 1.72%），合计 86,139,288.41 元。 

该事项表决结果为：同意 54,045,268 股（关联股东维科控股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回避了本次表决），占出席会议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反对 0 股，

弃权 0 股。 

十一十一十一十一、、、、关于预计关于预计关于预计关于预计 2012012012011111 年日常性关联交易情况的议案年日常性关联交易情况的议案年日常性关联交易情况的议案年日常性关联交易情况的议案    

2011 年度，公司的日常性关联交易主要为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与维科集团及

其关联方、合营企业华美线业有限公司之间发生，预计情况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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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位：万元 

 2011 年采购预计 2010 年数据 2011 年销售预计 2010 年数据 

宁波维科工贸有限公司 350 340.73 2000 4206.72 

兴洋浙东（宁波）毛毯有限公

司（注 1） 
900 1668.20 1000 1149.33 

淮北维科印染有限公司（注 1） 100 97.05 4000 336.71 

其他 20 13.93 1000 801.26 

与上述维科集团及其关联方

的关联交易合计 
1370 2119.91 8000 6494.02 

华美线业有限公司 

[合营企业] 
10000 9191.04 4000 3736.62 

其他合营企业 200 193.00 200 157.10 

总合计 11570 11503.95 12200 10387.74 

注 1：本公司已托管兴洋浙东(宁波)毛毯有限公司、淮北维科印染有限公司。 

该事项表决结果为：同意 54,045,268 股（关联股东维科控股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回避了本次表决），占出席会议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反对 0 股，

弃权 0 股。 

十十十十二二二二、、、、关于授权公司董事会对土地投标或竞买事项行使决策权的议案关于授权公司董事会对土地投标或竞买事项行使决策权的议案关于授权公司董事会对土地投标或竞买事项行使决策权的议案关于授权公司董事会对土地投标或竞买事项行使决策权的议案    

为进一步扩大公司房产开发规模，促进公司的后续发展能力，提高公司适时

决策效率，授予公司董事会连续十二个月内累计总额不超过 30 亿元的土地投标

或竞买事项的决策权，上述额度按竞得土地成交价进行累计计算。 

经本次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由董事会授权公司经营层具体执行，本授权有

效期至下次年度股东大会召开日为止。 

该事项表决结果为：同意 125,305,207 股，占出席会议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100%，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十十十十三三三三、、、、关于关于关于关于续聘江苏天衡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续聘江苏天衡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续聘江苏天衡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续聘江苏天衡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同意继续聘任江苏天衡会计师事务所为公司 2011 年度的财务审计机构。 

该事项表决结果为：同意 125,305,207 股，占出席会议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100%，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十四十四十四十四、、、、2020202010101010 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杨纪朝杨纪朝杨纪朝杨纪朝、、、、楼百均楼百均楼百均楼百均、、、、陈运能陈运能陈运能陈运能））））    

该事项表决结果为：同意 125,305,207 股，占出席会议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100%，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十十十十五五五五、、、、关于收购兴洋浙东关于收购兴洋浙东关于收购兴洋浙东关于收购兴洋浙东（（（（宁波宁波宁波宁波））））毛毯有限公司部分存货和机器设备的议毛毯有限公司部分存货和机器设备的议毛毯有限公司部分存货和机器设备的议毛毯有限公司部分存货和机器设备的议

案案案案    

根据监管部门的相关治理要求，为进一步解决公司下属子公司宁波兴洋毛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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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限公司与控股股东维科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控制的兴洋浙东（宁波）毛毯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兴洋浙东”）之间的同业竞争问题，提升上市公司治理及规

范运作水平，公司将先收购兴洋浙东部分存货和机器设备，价格参照评估价执行。 

根据江苏立信永华资产评估房地产估价有限公司出具的评估基准日为 2011

年 3 月 25 日的立信永华评报字(2011)第 054 号评估报告：本次评估的范围涉及

维科精华拟收购兴洋浙东的存货和机器设备，主要包括原材料、毛毯及配套生产

设备等；按照公认的资产评估方法，对上述资产在公开市场条件下的市场价值进

行了评估工作，评估基准日为 2011 年 3 月 25 日，委估存货和机器设备的账面值

9162.54 万元，调整后账面值 9162.54 万元，评估价值 8073.26 万元，评估减值

1089.28 万元，减值率 11.89%。（详情请见公司公告 2011－017） 

因企业经营的连续性，在实际交割过程中会发生一定差异，具体以经调整的

实际交割数为准。 

该事项表决结果为：同意 54,045,268 股（关联股东维科控股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回避了本次表决），占出席会议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反对 0 股，

弃权 0 股。 

 

本次股东大会经浙江和义律师事务所律师陈勇和朱挺炜作现场见证，认为：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人员的资格和召集人的

资格、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等事项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

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决议合法有

效。 

特此公告。 

 

宁波维科精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 4 月 29 日 


